
朋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合約附件-資訊安全要求 

 

一、甲方資訊安全政策： 

強化人員認知、避免資料外洩、落實日常維運、確保服務可用。 

 

二、作業人員資訊安全條款： 

1. 乙方作業人員應遵守甲方資訊安全政策及相關規範，相關維護人員務必詳閱並遵循資

訊安全相關規定。 

2. 乙方作業人員因作業需要而知悉有關甲方資訊系統相關之個人資料、應用程式、資料

檔案、及資料媒體等，應絕對保守機密，不得對外洩漏，如有違誤願負法律上責任，

離職後亦同。 

3. 乙方作業人員如因未遵守資訊安全條款，致使甲方出現資訊安全事件時，乙方作業人

員應賠償甲方實際損失金額，實際損害賠償金額需經雙方認定。 

4. 乙方作業人員作業時，應依合約內容進行工作，不可從事未經許可事項；重要設備應

由甲方資訊人員陪同處理，並應注意資料完整性及安全性。 

 

三、資訊安全責任： 

1. 甲方保有依甲方與乙方同意之適當方式，對乙方及其分包廠商以派員稽核、委由第三

方籌組專案團隊稽核或其他適當方式，執行相關稽核或查核的權利，稽核結果不符合

本合約約定、甲方所制訂之各項資訊安全規範及標準者，於接獲甲方通知後應於期限

內完成改善，未依限完成者，依約定核計逾期違約金。 

2. 乙方應遵守個人資料的保護與智慧財產權，及其他相關資安法令、法規或政策。 

3. 乙方交付之軟、硬體及文件，應先行檢查是否內藏惡意程式(如病毒、蠕蟲、特洛伊

木馬、間諜軟體等)及隱密通道(covert channel)，提出安全性檢測證明，涉及利用非受

託者自行開發之系統或資源者，並應標示非自行開發之內容與其來源及提供授權證

明。乙方於軟、硬體上線前應清除正式環境之測試資料與帳號及管理資料與帳號。 

4. 乙方交付之軟、硬體，應於交付前進行更新修補，確保交付項目已更新至最新版本，

並已修補所有已知漏洞。 

5. 保固期間，乙方應隨時留意最新資訊安全現況，例如系統開發所使用的套件、插件、



函數庫等的重大安全漏洞更新，並主動提供資訊安全強化與改善建議給甲方管理者，

並協助辦理防護及修補工作。 

6. 合約履約或終止後，乙方應刪除或銷毀執行服務所持有甲方之相關資料，或依甲方之

指示返還或移交之，並保留執行紀錄。 

7. 乙方所提供之服務，如為軟體或系統發展，須針對各版本進行版本管理，並依照資安

管理相關規範，提供權限控管與存取紀錄。 

8. 乙方提供服務，如違反甲方資訊安全相關規範、知悉甲方或乙方發生資安事件時，均

必須於 1小時內通報甲方，提出緊急應變處置，並配合甲方做後續處理。 

9. 乙方應確實執行組態管理(Configuration Management)，以確保系統之完整性及一致

性，以符合甲方對系統品質及資通安全的要求。 

10. 乙方如違反「資訊安全責任」規定，應適用「罰則」之違約責任，並就甲方所受損害

負賠償之責；如致他人權利受有損害時，乙方亦應負責。 

 

四、罰則： 

1. 乙方未能於本合約規定期限完成各該約定事項者，每逾一個日曆天，甲方得向乙方罰

扣約定合約費用總金額之百分之一，累積罰款達合約總費用時，甲方得解除或終止合

約。 

2. 乙方違反「作業人員資訊安全條款」或「資訊安全責任」致甲方遭受損害，甲方可向

乙方請求支付損害賠償；另就乙方受僱員工於執行職務過程中獲知上述應保密之資訊

而向第三人洩露或為合約規範目的以外之使用、拷貝或修改之情形，即令非來自乙方

之指示，或乙方不知情，但仍應由乙方與該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且乙方須對

此立即採取糾正措施以為補救，甲方亦得隨時終止雙方業務合作合約。 

 


